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喀什分院-两房屋顶改造项目

中标公示
新疆甲鼎泰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喀什分院的委托，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喀什分院-两房屋顶改造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现将结果公告如下：

1、招标公告发布时间：2021年9月30日

2、项目编号：JDTCK-2021-017-CG
3、开标时间：2021年10月21日11：00（北京时间）

4、开、评标地点：喀什市吐曼路1号财富大厦3楼307室
5、评标专家评定，中标结果如下：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中标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新疆立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666666.66元；
第二中标候选人：新疆凯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556800.00元；
第三中标候选人：新疆溢蓬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580000.00元。
6、供货周期：40天，已签订合同时间为准。
7、评标委员会组成：李行英、徐向东、葛子钰(采购人代表)。  
8、名 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喀什分院
地 址：喀什市
联系方式：王宁平     
联系电话：17709980688 
9、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甲鼎泰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喀什市吐曼路1号财富大厦3楼307室
联系方式：庞珺    
联系电话：13999092110
此中标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在1个工作日内若无异议，将向中标单位发出中标通知书。

                                   新疆甲鼎泰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